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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虹口区法院全面升级诉
讼服务，推出未预约立案轮候办理

新机制，运用诉状制作智能辅助系
统，引入志愿者为特殊群体提供服

务，畅通人民群众走进法院的“最先
一公里”。

“我们之前不知道立案需要提

前网上预约，本以为要白跑一趟，但
是工作人员立刻现场帮我们办理了

轮候号，解决问题速度也很快，真的
是非常感谢。”近日，在立案大厅顺

利办理业务后，樊叔叔及其老伴连
声感谢。这对年过六旬的夫妻来自

南京，此次来到虹口法院异地诉讼
是为了帮助女儿办理离婚纠纷。夫

妻俩一大早便从南京赶来，却在法
院门口听说因为疫情原因，办理诉

讼服务需要提前网上预约。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告知他们可以现场

办理轮候号，等待诉讼服务。中午 11

点左右，在已预约市民办理完相关

业务后，樊叔叔和老伴便成功拿着
轮候号坐到了立案窗口，整个立案

及申请保全过程用时不到一个小
时。他们正是这次虹口法院推行“已

预约优先，未预约轮候”立案便民机
制的受益者之一。

因疫情防控，自去年开始，上海法院统一
采取网上预约、现场办理的诉讼服务模式，然

而在工作中，却常遇老年人群体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预约、异地诉讼群众不了解预约等情况。

为切实服务群众，虹口法院采取“已预约优先，

未预约轮候”的双重保障：面对未预约的当事
人，按顺序发放现场办理轮候号，在已预约服

务办理完毕后“加号”服务，同时联合信息化部
门及时加大每天发放的预约号数量。

面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写诉状难”问题，

虹口法院率先研发并不断优化诉讼

文书智能辅助书写系统，集法律文书
样式查询、法律法规自助查询、诉讼

文书在线填写等功能于一体，同时引
入志愿者服务，化解当事人立案阶段

的第一重困扰。近日，虹口法院立案
大厅来了几位“特殊”的当事人：徐阿

姨一行都存在听力和语言障碍，同时

也没有任何诉讼经验，除了一纸欠条
外，没有任何诉讼材料。立案大厅的工

作人员将徐阿姨一行引导至文书智能
书写服务区，由法律专业大学生志愿

者现场服务。志愿者通过与徐阿姨在
电脑上打字交流，明确了徐阿姨的情

况。原来，6年前徐阿姨曾借出几?元，
原本说好有借有还，然而一再催促却

至今没得到回应，徐阿姨便拉上家人
来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归还钱

款。根据徐阿姨的情况，志愿者在文书
智能辅助系统选择对应的借款类型纠

纷文书模板，输入相关必填信息。经逐
项确认后即时生成起诉状并打印，最

终交由徐阿姨签字确认。
虹口法院立案庭还致力于解决

群众的实际诉讼困难，对确实存在立
案困难的当事人“特案特办”，上门提

供立案指导。4月 7日，虹口法院立案
庭收到一封来自当事人郭某的求助

信，陈述自己系孤老，要求继承已故配偶名下

位于虹口区的一处房产，但缺少相关证明材
料，请求法院帮助其立案起诉。立案庭随即与

郭某电话联系，在得知郭某身患脑梗，长久卧
病在床行动不便，且没有直系子女照顾其平

时起居生活的情况后，立案庭副庭长周巍决
定为当事人上门提供立案指导。22日上午，

周巍带着法官助理来到郭某家中了解案件基

本情况，指导其申请立案所需补正材料。
通讯员 郁玥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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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找我的是一对母女。 只见母亲张

女士左眼红肿，明显受过伤，一开口就带着哭
腔问：“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离婚，不离，我怕

会被打死，离了，女儿怎么办？”

年近40的张女士来自大别山，2008年来

沪打工，3年后与周先生结婚，不久生下女儿。

但刚一结婚， 张女士便常因一些琐事和周先

生发生争执，并被对方打骂，这样的日子过了

近10年。

这次被打是在十天前， 那天张女士在家

拖地板，丈夫周先生在上网，女儿上学去了。

家里本来很安静， 忽然周先生叫了张女士一

声，毫无准备的张女士被吓了一跳，她习惯性
地责备了几句。不料这惹恼了丈夫，夫妻俩不

仅吵了起来，还动了拳头，张女士的左眼被打
伤，她抚摸着疼痛的眼睛暗自垂泪，此后，两

人打起了冷战。张女士实在忍耐不住，带着女

儿找到我。

据了解，周先生现已退休在家，最大的
嗜好就是喝酒、抽烟。“丈夫打你是不是因为

喝醉酒？”我问张女士，她给了否定的回答。

“那么他对他的母亲或是邻居有暴力举动

吗？”我继续问，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那
他为什么只对你有这样的举动呢？” 张女士

茫然地摇头。

实际上， 周先生平时对张女士还是很好
的，家里一日三餐都由他负责，日常开销也几

乎他来。张女士也有稳定的工作，户口也报进
了上海，平时一人打几份工，但赚来的钱从来

不用在家庭开销上。 我终于明白他们的矛盾
所在。原来，张女士自己有“小算盘”，并没有

把家当成“家”，周先生当然对此不满，周先生
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夫妻俩的交流并不多。张

女士也从没有温柔的言语，反而处处指责周先

生，周先生怎么可能有好心情？因此，张女士每

次挨打都因为周先生嫌她啰嗦，两人发生争执
又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升级。

我又问一旁张女士的女儿，“爸爸平时对
你好吗？”女孩点点头，“爸爸对我很好，从来

没有打骂过我。”从女孩的回答中，我更加肯
定周先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他对张女士动

手固然不对，可张女士也要寻找自身的原因。

我电话联系到了周先生。电话里，周先生
对妻子平时的啰嗦很是不满， 称自己 “拳头

硬”都是因为妻子“嘴臭”。我告诉他，不管任
何理由，打人就是不对，也是违法的。作为一

个男人，不应该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况且拳
头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伤人、伤情。一

拳打下去伤害的不只是张女士， 还有他们的
女儿。见周先生态度敷衍，我乘机让他的女儿

通过电话劝劝他。 当听到女儿说希望他少抽

烟、少喝酒，不要再和妈妈吵架，不要离婚后，

周先生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 我看时机已成
熟，便让周先生保证以后不再打妻子，周先生

爽快地答应了。

接下来我对张女士说：“你是个勤俭的
好女人，但不是个温柔的好妻子。”首先，家

庭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丈夫并非
十恶不赦的人，只是对你不给家里一分钱不

满。其次，女人要贤惠，可以忍耐的事就不要
抱怨和啰嗦，伤人的话千万不要说，要管管

自己的“嘴”。如果不改掉唠叨的习惯，即便

离婚后再婚，还是不会幸福的，况且你们还
有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 张女士点了点头，

停止了哭泣， 承认自己的确存在不对的地
方，今后会管住自己的嘴。我随即交给她女

儿一个任务， 就是平时要成为父母之间的
“润滑剂”，做家庭“小娘舅”。

最后我问张女士还要离婚吗？ 她在女儿
面前坚定地说：“不离了， 我要改掉自己啰嗦

的毛病。”看着母女俩带着笑容离开，我不禁

感到些许欣慰。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你讲我听

饮酒后驾驶拖拉机也算酒驾

“拳头硬”和“嘴碎”

    目前，我国 60?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人，占 18.70%（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上

升 5.44个百分点。全社会应对老龄化，备受
关注，民法典与之相关的一项制度设计正

是———“意定监护”。
去年底，新闻报道了一位失去妻儿的八

旬老人将价值 300?元房产留给一位水果

摊主，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依照法定程序办
理了监护公证以及遗赠抚养协议公证，老人

通过协议确认水果摊主为其监护人，另通
过遗赠抚养协议约定在其身后将房产赠与

水果摊主。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根
据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2021 年 4 月

14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判决这位老人无
民事行为能力。虽然，老人与水果摊主所做

公证是否会因为最新判决而存在法律上的

瑕疵，尚未可知；但本案所涉“意定监护”制

度再次引发关注。
在法律上，老人通过协议确认水果摊主

为其监护人的行为被称为“意定监护”。“意
定监护”首次出现于 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老年人可以预先确定自己将来的监护人，

基本确定了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框架。后于

2017年正式确立于《民法总则》，并在民法典
中进行明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
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

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

职责。”
不同于法定监护人的主体要求，“意定

监护”的监护人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只要监

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关系，经

过法定程序，就能建立意定监护关系，被监
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前选任，在自己

意识尚且清醒时便为自己后续的生活做好
安排。又由于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可

以尽可能避免意外情况发生后被监护人无
所适从、无人照料或其他纠纷矛盾的发生。

无疑，应对老龄化，“意定监护”让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多了选择和保障。
假如，意定监护人不好好承担监护职

责，被监护人已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极有可能无法维护自身权益，此时，该如

何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呢？民法典对此
也有明确规定：“监护人存在实施严重侵害

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时，人民法院根据
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此时，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以是“其他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
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

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个人和民政部门以
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

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这条规定，让社会各个层面一起参与保障被
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为全国首个产生
意定监护案例之地，已在积极探索梳理意定

监护权责“清单”，相信标准明确细化后，可
以更好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使得“意定监护”

发挥最佳社会效益。
刘正东（市人大代表、 上海市君悦律师

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整理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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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沈浩 记者 屠瑜）现在

正值农忙时期，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偶尔也会
出现在大马路上，个别司机误认为农用车不

属于交警部门管辖范畴，就算喝了酒也不属
于酒驾。近日，金山有一男子酒后驾驶拖拉

机“任性”上路，被交警依法查处。
2021年 5月 18日 14时 50分许，金山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亭枫检查站民警曾臻在枫

展路进盛新西路路口对一轮式拖拉机司机陈
某进行例行检查时，闻到其身上有明显的酒

精气味，民警遂用酒精测试仪对陈某进行酒
精含量测试，其测试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

34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据陈某交待，其中午吃饭喝了一瓶啤酒

后，就匆忙驾驶拖拉机运送稻谷。由于拖拉

机是在农机部门注册登记的，且驾驶证也是

农机部门核发的，所以认为自己不属于交警
管的那一类车辆，便侥幸酒后上路。

民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
耐心解释，机动车除了汽车、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还包括农机部门管理的拖拉机、农用车
等。因此，拖拉机及其农机驾驶证虽然归农机

部门主管，也必须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

有关规定，一旦酒后驾驶拖拉机同样会受到
处罚。最后，民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违法

人陈某依法处以暂扣六个月驾驶证，并处以
1500元罚款的处罚。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拖拉机、
摩托车均属机动车范畴，酒后不能驾驶此类

车辆上路。

绍波 图


